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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落实《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（2006－2020

年）》，以及国务院《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（2014-2020）》、《中

国制造 2025》和《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》等提出的

任务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启动实施“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新型节

能技术”重点专项。根据本重点专项实施方案的部署，现发布 2018

年度项目申报指南。 

本重点专项总体目标是：以控制煤炭消费总量，实施煤炭消

费减量替代，降低煤炭消费比重，全面实施节能战略为目标，进

一步解决和突破制约我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新型节能技术发展

的瓶颈问题，全面提升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新型节能领域的工艺、

系统、装备、材料、平台的自主研发能力，取得基础理论研究的

重大原创性成果，突破重大关键共性技术，并实现工业应用示范。 

本重点专项按照煤炭高效发电、煤炭清洁转化、燃煤污染控

制、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（CCUS）、工业余能回收利用、工

业流程及装备节能、数据中心及公共机构节能等 7 个创新链（技

术方向），共部署 23 个重点研究任务。专项实施周期为 5 年（20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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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2020 年）。 

2016 年本重点专项在 7 个技术方向已启动 16 个研究任务的

17 个项目，2017 年本重点专项在 7 个技术方向已启动 20 个研究

任务的 22 个项目。2018 年，在 5 个技术方向启动 20 个研究任务，

拟支持 20-40 个项目，拟安排国拨经费总概算为 4.23 亿元。凡企

业牵头的项目须自筹经费，自筹经费总额与国拨经费总额比例不

低于 1：1。 

项目申报统一按指南二级标题（如 1.1）的研究方向进行。除

特殊说明外，拟支持项目数均为 1-2 项。项目实施周期不超过 3

年。申报项目的研究内容须涵盖该二级标题下指南所列的全部考

核指标。项目下设课题数原则上不超过 5 个，每个课题参研单位

原则上不超过 5 个。项目设 1 名项目负责人，项目中每个课题设

1 名课题负责人。 

指南中“拟支持项目数为 1-2 项”是指：在同一研究方向下，

当出现申报项目评审结果前两位评分评价相近、技术路线明显不

同的情况时，可同时支持这 2 个项目。2 个项目将采取分两个阶

段支持的方式。第一阶段完成后将对 2 个项目执行情况进行评估，

根据评估结果确定后续支持方式。 

1. 煤炭高效发电 

1.1 新型高碱煤液态排渣锅炉关键技术（共性关键技术类） 

研究内容：研究液态排渣炉内钠、钾等碱金属的释放、捕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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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性与作用机制；研究开发适合全烧高碱煤的液态排渣燃烧关键

技术；研究液态排渣低 NOx 燃烧技术；研发全烧高碱煤液态排渣

锅炉关键设计、制造工艺及技术；开展高碱煤液态排渣锅炉关键

技术示范与优化运行。 

考核指标：实现纯燃高碱煤（碱金属含量≥4%）液态排渣关

键技术在 200～300MW 等级机组的工业示范，连续运行≥168 小

时，锅炉出口 NOx 排放浓度≤400mg/m3，炉内钠、钾的捕捉率

≥50%。 

1.2 超低 NOx 煤粉燃烧技术（共性关键技术类） 

研究内容：开发超低 NOx 煤粉燃烧技术，包括：煤粉燃烧全

过程的燃烧组织与抑制 NOx 生成技术、超低 NOx 燃烧燃尽技术、

超低 NOx 燃烧优化控制集成技术，进行相关试验。 

考核指标：完成容量≥14MWth 煤粉锅炉试验验证，NOx 燃

烧排放浓度≤50mg/m3，CO 排放浓度≤200 mg/m3。 

1.3 燃煤发电机组水分回收与处理技术（共性关键技术类） 

研究内容：研究燃煤烟气水分回收利用的关键技术；研发燃

煤发电机组排烟水分回收的成套技术装备；开发回收废水处理和

利用技术；开发烟气超低排放污染物控制系统中的废水回收及节

能节水技术；进行相关试验。 

考核指标：建成燃煤发电机组烟气量不低于 10 万 m3/h 的排

烟水分回收中试系统，烟气水分回收率达到 30-50%；建成 300MW



 — 4 —

以上燃煤发电厂烟气超低排放系统中废水回收及节能节水装置一

套，废水回收率≥90%。 

1.4 700℃等级超超临界发电技术（共性关键技术类） 

研究内容：在实际运行燃煤机组平台上，开展 700℃锅炉关

键热部件的长周期验证试验研究；开展 700℃超超临界机组燃烧

与锅内水动力特性研究；开展 600MW 以上 700℃超超临界发电

热力系统、布置方式及机组优化集成研究。 

考核指标：完成锅炉关键热部件在蒸汽流量≥10t/h、蒸汽温

度≥700℃下 20000 小时考核试验；形成 600MW 以上 700℃超超

临界发电热力系统、布置方式及机组优化集成技术方案，设计工

况下的净效率≥50%。 

2. 煤炭清洁转化 

2.1 合成气（或热解气）甲烷化新技术（共性关键技术类） 

研究内容：研究合成气（或热解气）甲烷化合成催化剂及新

工艺；开发新型甲烷化反应器；研究新工艺全流程优化技术及系

统集成；形成合成气（或热解气）高效甲烷化成套技术，并进行

工业示范。 

考核指标：开发出 1~2 种短流程低能耗甲烷化新技术，建成

原料气处理能力 1 亿 m3/年以上高效甲烷化示范装置，CO 转化率

≥99.5%，甲烷选择性≥92%。 

2.2 煤与重油或煤焦油共加氢及产品加工关键技术（共性关键



   — 5 — 

技术类） 

研究内容：研究煤与重油或煤焦油等在共加氢条件下的匹配

性和协同效应，及重油降黏预处理技术；开发煤油共转化新型加

氢工艺、催化剂及装备；开发共加氢液体产物制清洁燃料和化学

品的加工技术；开发高含固的油渣资源化利用技术。 

考核指标：建成 10 万吨/年以上煤油共加氢转化示范装置，

并进行 72 小时以上工业运行考核，煤浆浓度≥20%，共加氢煤转

化率≥90％，蒸馏油（≤360℃馏分）收率≥70%（无水无灰基原

料），产品油中硫含量≤10mg/kg，形成 1-2 种高含固油渣利用新

技术。 

2.3 合成气高效合成醇类化学品关键技术（共性关键技术类） 

研究内容：研究煤基合成气高效合成乙醇、低碳醇、乙二醇

等关键技术及催化剂；开发合成新工艺及反应器；形成合成气高

效合成醇类化合物的工程化技术；建立煤基合成气制相关醇类化

合物的工业级示范装置。 

考核指标：建成 10 万吨/年以上的合成气制乙醇示范装置，

目标产物的总选择性≥90%；合成气制低碳混合醇在万吨/年级装

置上实现总醇选择性≥70%（C2+醇在总醇中含量≥60%），催化

剂寿命≥7200 小时；合成气制乙二醇加氢新型催化剂在单系列 20

万吨/年以上的工业装置应用考核，乙二醇产品质量达到国标

（GB/T4649-2008）优等品标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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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4 煤基甲醇制燃料和化学品新技术（共性关键技术类） 

研究内容：开发甲醇制芳烃、聚甲氧基二甲醚等工程化关键

技术；开发新型催化剂和反应器；研发系统集成技术并形成成套

工艺；分别建立甲醇制芳烃和甲醇制聚甲氧基二甲醚示范装置。 

考核指标：建成 10 万吨/年以上甲醇制芳烃工业示范装置，

甲醇转化率≥99.5%，芳烃收率≥30%（甲醇基）；建成 5 万吨/

年以上聚甲氧基二甲醚新工艺示范装置，聚甲氧基二甲醚

（DMM2-8）选择性≥90%，产品收率＞70%（甲醇基）。 

2.5 基于发电的煤炭热解燃烧多联产技术（典型应用示范） 

研究内容：研究热解反应器、热半焦燃烧室相互之间的过程

匹配技术及系统集成；开发高温热解气的净化分离和能量梯级利

用技术；研究热解、燃烧耦合的工程化技术；建立以高参数发电

为主的煤热解燃烧技术体系，进行大型煤热解燃烧多联产技术工

程示范。 

考核指标：建成 100MW 以上煤热解燃烧多联产系统示范工

程，煤转化率≥98%，系统热效率≥90%，焦油含尘量≤1.0%，

煤气热值≥12.5MJ/m3。 

3. 燃煤污染控制 

3.1 燃煤过程中砷、硒、铅等重金属的控制技术（共性关键

技术类） 

研究内容：开展燃煤过程中砷、硒、铅等重金属的形态转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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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迁移释放机理研究；研发炉内重金属控制关键技术和设备；开

发基于烟气净化装置的重金属强化脱除关键技术；开发尾部烟气

中重金属联合脱除技术及成套装备。 

考核指标：在 300MW 以上燃煤发电机组进行示范，砷排放

浓度≤ 5μg /m3，铅排放浓度≤ 30μg /m3，硒排放浓度≤ 50μg 

/m3。  

3.2 燃煤过程有机污染物排放控制技术 （共性关键技术类） 

研究内容：研究煤燃烧过程中有机污染物的生成机理及排放

特性；研发燃煤烟气中有机污染物高效吸附剂及吸附控制技术；

开发燃煤过程有机污染物高效氧化技术；研发有机污染物与其它

污染物的协同控制技术；进行大型燃煤电站锅炉有机污染物排放

控制技术的应用示范。 

考核指标：1000m3/h 以上规模烟气中有机污染物的吸附脱除

效率≥95%，氧化效率≥80%；在 300MW 等级燃煤发电机组进

行应用示范，总烃（以甲烷计）排放浓度≤3mg/m³。 

4. 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 

4.1 煤炭富氧燃烧关键技术（共性关键技术类） 

研究内容：研究常压和加压 O2-CO2 气氛下煤燃烧特性、热

质传递特性和污染物排放控制特性；开发煤炭富氧燃烧关键技术

及燃烧控制与系统集成技术；进行相关试验。 

考核指标：完成 MW 级加压富氧燃烧试验，压力≥0.3MPa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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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烟气中 CO2浓度≥90%；完成常压 25MWth以上富氧燃烧工业

示范装置试验，连续运行≥168 小时，干烟气中 CO2浓度≥84%；

形成 300MWth富氧燃烧锅炉设计准则与方案。 

4.2 煤的化学链燃烧和气化技术（共性关键技术类） 

研究内容：研究加压下载氧体与煤的反应特性；开发满足工

业应用的载氧体及其规模化制备技术；研发化学链燃烧和气化反

应器的强化传热传质与污染物控制技术，开发关键设备；开展煤

炭化学链燃烧和气化技术的试验。 

考核指标：建成 MWth 级规模的化学链燃烧装置，连续运行

≥72 小时，CO2捕集效率≥90%，燃烧效率≥90%；建成 0.5MWth

级规模的化学链气化装置，有效气组分（CO+H2+CH4）≥75%。 

4.3 CO2驱油技术及地质封存安全监测（共性关键技术类） 

研究内容：开发低渗油藏 CO2驱油油藏工程方法及优化设计

技术；开发 CO2驱油注采安全控制与防腐技术；研究地质、地球

物理监测技术及井眼完整性评价技术；研究 CO2地质封存环境监

测及预警技术。 

考核指标：在年注气规模 10 万吨/年以上的 CO2驱油、地质

封存示范工程中应用，非混相 CO2驱油采收率较水驱提高 8%以

上，混相 CO2驱油采收率较水驱提高 12%以上；地质封存示范工

程中封存体泄漏量预测误差≤15%。 

4.4 CO2驱煤层气富集分离关键技术（共性关键技术类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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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内容：研究不同煤阶煤质及地质条件对 CO2驱煤层气的

影响规律；开发 CO2驱煤层气关键技术及装备；开发驱替煤层气

中 CO2、H2O 等的高效脱除技术及装备。 

考核指标：在驱煤层气亿 m3 /年以上规模的示范工程中应用，

煤层气抽采率较常规抽采提高 10%以上，煤层气产品中 CO2浓度

≤1%。 

4.5 CO2矿化技术（共性关键技术类） 

研究内容：开发低能耗矿物化封存利用 CO2新工艺；优化矿

化反应器结构，并进行工程放大；研发利用废弃资源作为矿化原

料的技术并进行工业级试验。 

考核指标：建成 1000 吨/年级规模的 CO2矿化装置，CO2的

吸收转化率≥90%；CO2的净封存利用率≥50%。 

4.6 CO2高效合成化学品关键技术（共性关键技术类） 

研究内容：开发 CO2转化合成化学品的新型催化剂及制备技

术；研发基于反应与传递耦合匹配的新型反应器；研究过程强化

与系统集成技术；形成以CO2为原料制化学品的成套技术及装备，

并实现工程示范。 

考核指标：研发 1-2 种 CO2合成化学品的新技术，建成产品

万吨级以上的 CO2合成化学品工业示范装置，CO2利用率≥95%。 

5. 工业流程及装备节能 

5.1 冶金、化工炉窑及系统节能减排关键技术（共性关键技术类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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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内容：研究冶金、化工炉窑的均匀加热与强化传热技术；

研究热力过程性能优良的新型炉窑结构和系统；研究工业炉窑高

效净化及网络化监控技术平台；研发炉窑与冶金、化工过程工艺

装备之间高效匹配的节能系统，形成成套技术并实现工业示范。 

考核指标：示范工程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比国家/行业标准中最

优等级降低 10%以上；烟气中超细颗粒物排放浓度≤10mg/Nm3，

NOx 排放浓度≤100mg/Nm3。 

5.2 电机及电机系统的高效节能技术（共性关键技术类） 

研究内容：研究电机及电机系统的仿真分析与优化设计新技

术；研究电机及电机系统节能的智能化控制技术；研发特种高能

效电机（如超高速电机、高性能永磁伺服电机等）；研究电机系统

的一体化、轻量化、低能耗、高可靠性技术，并形成应用示范。 

考核指标：高效电机效率比其相应的国家/行业标准中的最

高等级能效提高 2%以上；特种电机（如超高速电机、高性能永

磁伺服电机等）的能效≥97%；应用示范的电机系统运行节能

5%以上。 

5.3 流体机械节能与系统智能调控技术（共性关键技术类） 

研究内容：研究基于全参数可控的高效流体设计、高压缩比

气液两相增压输送、低能耗传动技术；研究流体机械内流体力学

行为及其负荷管网的变工况、多目标系统节能技术；研发高效节

能的泵、风机、空气压缩机新型产品；建立流体机械在线监测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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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命周期成本运行管理系统，开发流体机械的性能预测、系统匹

配、优化集成及智能调控技术。 

考核指标：高效节能的泵/风机/空气压缩机能效分别比其相

应的国家/行业标准中的最高等级提高 2%以上；应用于关键流程

工业，泵/风机/空气压缩机管网系统能效分别提高 8%以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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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新型节能技术”重点专项 

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

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。 

1.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 

（1）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。 

（2）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，不

得多头申报和重复申报。 

（3）项目申报书（包括预申报书和正式申报书，下同）

内容与申报的指南方向基本相符。 

（4）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；联合申

报协议须有项目（含任务或课题）负责人签字、所在单位盖

章及签署时间。 

2.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

（1）项目及下设任务（课题）负责人应为 1958 年 1 月

1 日以后出生，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。 

（2）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、澳、台地区

科学家可作为重点专项的项目（含任务或课题）负责人，全

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受聘单位提供全职受聘的有效证明，非

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受聘单位和境外单位同时提供受聘

的有效证明，并随纸质项目申报书一并报送。 

（3）项目（含任务或课题）负责人限申报 1 个项目（含

任务或课题），项目负责人可同时作为该项目下设的 1 个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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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（或课题）负责人；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（973 计

划，含重大科学研究计划）、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（863

计划）、国家科技支撑计划、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专项、国家

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、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（以下简

称“改革前计划”）以及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在研项目（含任

务或课题）负责人不得牵头申报项目（含任务或课题）。 

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在研项目（不含任务或课

题）负责人不得申报项目（含任务或课题）；国家重点研发

计划重点专项在研任务（或课题）负责人不得牵头申报项目

（含任务或课题）。 

（4）特邀咨评委委员不能申报项目（含任务或课题）；

参与重点专项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，不能

申报该重点专项项目（含任务或课题）。 

（5）没有严重不良科研信用记录或被记入“黑名单”。 

（6）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公务人员（包括行使科技

计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）不得申报项目（含任务或课题）。 

3.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

（1）在中国境内登记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研

机构、高等学校和企业等单位，且注册时间在 2016 年 9 月

30 日前。 

（2）政府机关不得作为申报单位进行申报。 

（3）没有严重不良科研信用记录或被记入“黑名单”。 

4.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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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下设课题数原则上不超过 5 个，每个课题参与单位

原则上不超过 5 个。 

 

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：朱卫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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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单单单单 位位位位 职称职称职称职称

1 姚强 清华大学研究生院 教授

2 骆仲泱 浙江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教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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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吕清刚 中科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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